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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参考ＩＳＯ／ＩＥＣ３７号指南：１９９５《消费品使用说明》（英文版）对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进行修订。

本标准代替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本标准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第１章增加了“本标准也可适用于其他形式的使用说明”；

———３．１修改为“使用说明书是交付产品的必备部分”；

———第３章增加３．２“使用说明书内容应简明、准确、易于阅读和理解；使用说明书不应用来掩盖设

计上的缺陷”；

———３．４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３．３相比，删除“对涉及环境和能源的产品”；

———３．７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３．６相比，增加了“使用说明书应清晰地指明产品，说明该产品的

型号、样式或种类，不应因一种型号与其改进型之间或两种不同的型号之间（不论这种不同有

多小），或同一型号下不同规格之间的混淆而导致使用者手中的使用说明与实际使用的产品

不符”；

———３．１０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３．９相比，增加了“版本”；

———３．１２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３．１１相比，删除了“安装”；

———３．１３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３．１２相比，修改为“实行产品标准编号的产品，应在使用说明书

上标注有效的产品标准编号”；

———第４章标题修改为“编制要求”；

———第４章中，依据ＧＢ５２９６．１—１９９７《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对４．１、４．４进行了修改；

———删除了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４．５．２；

———４．５．３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中４．５．４相比，删除了“出口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应在企业名称前

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４．６．１修改为“使用说明书的开本幅面，可采用Ａ４或其他幅面尺寸”；

———４．７中的“警告”修改为“警示”；

———４．８．１增加“在保证安全和正确使用的前提下”；

———增加第Ａ．２章“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第Ａ．９章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附录ＡＡ．８相比，增加“ｃ）突发事件时的应急措施”；

———第Ａ．１３章与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附录ＡＡ．１２相比，标题“其他”改为“环保及其他”，删除“生

产厂保证、售后服务事项、联系方法等”和“需要向用户说明的其他事项”，并增加了“有关处置、

处理方面的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宁波富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柳成洋、曹俐莉、卢丽丽、李涵、汪文雯、王世川。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９８；

———ＧＢ９９６９．１—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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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下简称使用说明书）的基本要求和编制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编制非消费品的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也可适用于其他形式的使用说明。

注：编制消费品使用说明书按ＧＢ５２９６．１—１９９７《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２９６．１—１９９７　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

３　基本要求

３．１　使用说明书是交付产品的必备部分。

３．２　使用说明书内容应简明、准确、易于阅读和理解；使用说明书不应用来掩盖设计上的缺陷。

３．３　使用说明书应明确给出产品用途和适用范围，并根据产品的特点和需要给出主要结构、性能、型

号、规格和正确吊运、安装、使用、操作、维修、保养和贮存等方法，以及保护操作者和产品的安全措施。

详细内容见附录Ａ。若需要，可提供安装、维修使用说明书。

３．４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必要的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方面的内容。

３．５　对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性质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包括注意事项、防护措施和

发生意外时紧急处理办法等内容。

３．６　当产品结构、性能改动时，使用说明书的有关内容必须按规定程序及时作相应修改。生产者（用质

量法中的概念）应向用户提供和产品相对应的说明书。

３．７　使用说明书可按产品型号编制，也可按产品系列、成套产品编制。按系列、成套产品编制时，其内

容和参数不同的部分必须明显区分。

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可按功能单元、整机分别编制使用说明书，再按产品型号、用途组合成系统的

使用说明书，需要时，可提供成套文件清单。

使用说明书应清晰地指明产品，说明该产品的型号、样式或种类，不应因一种型号与其改进型之间

或两种不同的型号之间（不论这种不同有多小），或同一型号下不同规格之间的混淆而导致使用者手中

的使用说明与实际使用的产品不符。

３．８　冶金、矿产、建材、化工等原材料类产品及用于主机厂配套的元器件等产品，若其产品手册等技术

文件能满足用户对使用说明书的需要时，可用其代替使用说明书。

３．９　对安全限制有要求或存在有效年限的产品应提供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３．１０　应标明使用说明书的出版日期或者版本。

３．１１　同一产品的技术内容的表述，在生产者的使用说明书和其他各类资料（如，广告或包装）中保持

一致。

３．１２　当需要时，应在包装或使用说明书封面显著位置注明：“使用产品前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３．１３　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应在包装上标注有效的生产许可证编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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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编制要求

４．１　文字、语言

４．１．１　国内销售的工业产品必须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

注：出口的工业产品需提供销售所在地的官方法定文字编写的使用说明。

４．１．２　国内销售的工业产品，当需要提供一种以上语种的使用说明书时，中文说明须置于外文前，中文

标题应醒目、突出，各语种说明应明显分开。

４．１．３　中文使用说明必须采用规范汉字。

注：销往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国外的工业产品，如需方要求，使用说明书可使用繁体字。

４．１．４　当中文使用说明书翻译为内容相同的其他语种并同时提供时，应对所有内容包括注释进行翻

译；对于没有图注的图示，可翻译出图示标题，并对原图示加以引用。

４．２　表述的原则

４．２．１　使用说明书内容的表述要科学、合理、符合操作程序，易于用户快速理解掌握。例如：灭火器的

使用说明必须保证读者用最短的时间，就能读懂会用。

４．２．２　对于复杂的操作程序，使用说明书应多采用图示、图表和操作程序图进行说明，以帮助用户顺利

掌握。

４．２．３　具有几种不同和独立功能的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应先介绍产品基本的和通用的功能，然后再介

绍其他方面的功能。

４．２．４　使用说明书应尽可能设想用户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产品在不同时间（季节）、不同地点、不同环

境条件下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供预防和解决的办法。

４．２．５　应使用简明的标题和标注，以帮助用户快速找到所需内容。

４．２．６　语句表述应只包含一个要求，或最多包含几个紧密相关的要求。为清楚起见：

———最好使用动词主动态，不用被动态；

———要求应果断有力，而不软弱；

———最好使用行为动词，不用抽象名词；

———表述应直截了当，而不委婉。

语言表述示例如表１。

表１　使用说明书语句表述示例

语句表述 应这样表达 不应这样表达

使用主动态 关掉电源 使电源被中断

果断有力 不许动手环 手环不应被动

使用行为动词 避免事故 事故的避免

直截了当 拉操作杆 使用者从机器拉回操作杆

４．３　图、表、符号、术语

４．３．１　使用说明书中的图、表应和正文印在一起，图、表应按顺序标出序号。

４．３．２　引用前文中图、表时，需标图号、表号，并注明其第一次出现时所在页码。

４．３．３　使用说明书中的符号、代号、术语、计量单位应符合最新发布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规

定，并保持前后一致。需要解释的术语应给出定义。

４．３．４　图示、符号、缩略语在使用说明书中第一次出现时应有注释。

４．４　目次（索引表）

４．４．１　当使用说明书超过一页（含折叠形式）以上时，每页都应编号。活页资料、手册等的页数超过４

页时，应有一个目次（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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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当使用说明书较长时，应按汉语拼音顺序给出一个关键词的索引，目次应包括索引。

４．４．３　按功能单元、整机组成的复杂产品或成套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应有总目次。各功能单元、整机的

说明书应有详细的目次。

４．５　印制

４．５．１　使用说明书的印制材料应结实耐用，能保证使用说明书在产品寿命期内的可用性。

４．５．２　使用说明书的文字、符号、图、表、照片等应清晰、整齐。双面印制的，不得因背透等原因而影响

阅读。

４．５．３　使用说明书的封面应有能准确识别产品类型的名称（如产品型号、牌号、系列等），产品名称和

“使用说明书”字样。并应有生产者的名称（厂名）。

４．５．４　使用说明书在封底或封里必须有生产者的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等。

４．５．５　允许在封面上印有照片、图形、商标或其他认证标志。

４．６　文本

４．６．１　使用说明书的开本幅面，可采用Ａ４或其他幅面尺寸。

４．６．２　图、表等允许横向加长，确属必要时也可纵向加长。

４．６．３　使用说明书根据内容多少可为单页、折页和多页。多页应装订成册。

４．７　安全警示

４．７．１　使用说明书应对涉及安全方面的内容给出安全警示。

４．７．２　安全警示的内容应用较大的字号或不同的字体表示，用特殊符号或颜色来强调。

４．７．３　为达到最佳效果，安全警示的格式和编写应考虑以下几点：

———内容和图解要简明扼要；

———安全警示的位置、内容和形式要醒目；

———确保用户在正常使用产品时，能从使用位置看到危险警示；

———解释危害的性质（如果需要，解释危害的原因）；

———对于如何正确操作给予清晰的指导；

———对于如何避免危险给予清晰的指导；

———使用的语言、图形符号和图解说明要清楚、准确；

———如同时要对安全、健康说明时，应优先对安全做说明；

———切记频繁地重复警示和错误警示会削弱必要的警示效力。

４．７．４　当提醒使用者时，使用说明书的安全警示标题应根据危险级别不同使用下列分级方法和警示

用语：

———“危险”表示对高度危险要警惕；

———“警告”表示对中度危险要警惕；

———“注意”表示对轻度危险要关注。

４．７．５　具有高、中度危险的产品，应将安全警示永久地装制在产品上，以便使用者在产品的寿命期内都

能清楚看到。使用说明书应指出安全警示的位置，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４．７．６　为了传达危险警示之类的重要信息，应在适当位置使用标准化的用语或安全标志或图形符号。

这些用语和标志及其位置要求，应在有关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中规定。

４．７．７　对视、听警示的位置，警示装置、安全防护用品和设备的管理、维修等内容，使用说明书应做出

规定。

４．８　内容编排

４．８．１　使用说明书内容编排，在保证安全和正确使用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对

附录Ａ选择增减并合理排序。

４．８．２　附录Ａ中各章的ａ）、ｂ）、ｃ）……仅表示所包括的内容。同时也表示这些内容应在某章中表述，

而不一定表示条的标题和编排次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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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使用说明书主要内容

犃．１　概述

ａ）　产品特点；

ｂ）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必要时包括不适用范围）；

ｃ）　品种、规格；

ｄ）　型号的组成及其代表意义；

ｅ）　使用环境条件；

ｆ）　工作条件；

ｇ）　对环境及能源的影响；

ｈ）　安全。

犃．２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ａ）　安全使用期、生产日期、有效期；

ｂ）　一般情况的安全使用方法；

ｃ）　容易出现错误的使用方法或误操作；

ｄ）　错误使用、操作可能造成的伤害；

ｅ）　异常情况下的紧急处理措施；

ｆ）　特殊情况（停电、移动等）下的注意事项；

ｇ）　其他安全警示事项。

犃．３　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ａ）　总体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工作特征；

ｂ）　主要部件或功能单元的结构、作用及其工作原理；

ｃ）　各单元结构之间的机电联系、系统工作原理、故障报警系统；

ｄ）　辅助装置的功能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工作特性。

犃．４　技术特性

ａ）　主要性能；

ｂ）　主要参数。

犃．５　尺寸、重量

ａ）　外形及安装尺寸（可分开）；

ｂ）　重量。

犃．６　安装、调整（或调试）

ａ）　设备基础、安装条件及安装的技术要求；

ｂ）　安装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ｃ）　调整（或调试）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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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安装、调整（或调试）后的验收试验项目、方法和判断依据；

ｅ）　试运行前的准备、试运行启动、试运行。

犃．７　使用、操作

ａ）　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ｂ）　使用前和使用中的安全及安全防护、安全标志及说明；

ｃ）　启动及运行过程中的操作程序、方法、注意事项及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和防范措施；

ｄ）　运行中的监测和记录；

ｅ）　停机的操作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犃．８　故障分析与排除

ａ）　故障现象；

ｂ）　原因分析；

ｃ）　排除方法。

推荐采用表Ａ．１形式。

表犃．１　故障分析与排除示例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　　注

犃．９　安全保护装置及事故处理（包括消防）

ａ）　安全保护装置及注意事项；

ｂ）　出现故障时的处理程序和方法；

ｃ）　突发事件时的应急措施。

犃．１０　保养、维修

ａ）　日常维护、保养、校准；

ｂ）　运行时的维护、保养；

ｃ）　检修周期；

ｄ）　正常维修程序；

ｅ）　长期停用时的维护、保养。

犃．１１　运输、贮存

ａ）　吊装、运输注意事项；

ｂ）　贮存条件、贮存期限及注意事项。

犃．１２　开箱及检查

ａ）　开箱注意事项；

ｂ）　检查内容。

犃．１３　环保及其他

有关处置、处理方面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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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４　图、表、照片（也可分列在上述各章中）

ａ）　外形（外观）图、安装图、布置图；

ｂ）　结构图；

ｃ）　原理图、系统图、电路图逻辑图、示意图、接线图施工图等；

ｄ）　各种附表附件明细表、专用工具（仪表）明细表；

ｅ）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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